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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责任失度，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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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责任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对教师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表现在教师责任的无

限扩大。古人有云：过犹不及，教师担负的责任无视“度”的原则走上泛化的道路，角色的多重性与责任内容的无限性使教师

深陷在责任的漩涡里，致使教师应然责任的主动缺失，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被迫处于停滞状态，教师倦怠感加重的同时对学生

的成人与成才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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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犹不及”源自于《论语.先进》，原意指的是事情

做过了头就好比做的不够一样，皆不妥当。现在社会中种种

现象都是对“过犹不及”的内涵进行表征，即掌握“度”的

问题。如 “过度包装”，引起奢侈之风；“过度医疗”，

蔑视个个鲜活生命等。[1]转入到现如今教育领域中，教师责

任泛化问题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这就警示当前教师责任在

“度”的把握上情况不容乐观。

一、教师责任上的“过犹不及”内涵

管理学领域较为常见有一种 “过犹不及”效应，即“那

些一般被当作是积极的前因变量，其积极作用存在临界点。

在到达临界点时，前因变量与理想结果变量之间的正向关系

中止，并在超过这一临界点后产生非期望结果，从而整体呈

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2]

在教育学领域教师承担责任方面也同样可以利用 “过

犹不及”效应来对其进行阐释，即教师责任作为一般积极的

前因变量而存在积极作用的，但当教师所负担的责任达到或

超过临界点时，理想中的结果变量，如教师对学生学习上负

责，对自己专业发展上的负责等方面应然责任高效承担，不

会达到预期，甚至产生非期望结果。教师责任过度泛化使教

师群体陷入到责任的漩涡中，使教师不但没有能够高效的承

担自己的责任，而且直接冲击到教师的应然责任的有效承

担。

二、教师责任 “临界点”的被动突破

（一）责任角色：角色具有多重性特征

谈到责任，它总是和“角色”联系在一起。每一种角色

都有相应的职责与任务。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拥有属于自己

的角色责任，在学校中，教育教学的责任是教师最为核心的

责任，但目前，由于各方教育力量逐渐弱化，多种教育责任

被转移到教师身上，使教师自身被赋予了更多额外的角色。
[3]反观 将教师角色与父母角色相提并论如 “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尊师重教的表达，还被赋予了

另一种含义，即属于父母角色的一定程度上转嫁的责任，这

样一来教师所承担的就超出了教学责任和应有的适度育人责

任。从角色对应着责任来看，当教师角色被外界赋予越来越

丰富时，教师所承担角色责任就会越来越多，教师责任范围

就会被不断扩大，教师责任边界就会越来越模糊，进而导致

教师角色本该承担的责任缺位。

（二）责任内容：责任内容的无限扩大

对于教师责任内容泛化问题，学者们都为此着墨不少，

有学者认为家庭责任、社会责任、部分政府责任向教师责任

的转移使教师责任越来越泛化。[4]与此相似观点，青志敏也

认为家庭与社会教育的缺位和社会公众对教师过高的期待导

致教师责任内容的无边界性，教育责任过度集中于教师一个

人身上。[5]有学者对于教师道德责任的有限性与尺度进行了

深入的剖析。[6]

1、道德责任的泛化

对于教师的道德责任，赵虹元进行了界定，他指出“教

师道德责任，就是教师在教育环境中的客观伦理关系的反

映，它规定了在这样的关系中教师应当的道德信仰、价值观

念、职业态度和行为规范等”。[6]

传统观念中教师被称为“圣人”，尤其体现在道德修

养上，如今个别教师的失德现象被媒体反复报道，使整个教

师群体深受其害，教师“道德完人”的形象被打破，社会大

众对教师的道德品行积攒着失望，但并不妨碍社会对教师在

道德上比普通人有着更加高的要求，他们不允许教师在道德

上有任何的瑕疵，使教师放弃作为普通人的身份，教师不能

说过分的话，不能过度娱乐等，教师被无死角且突破时空的

要求着，普通人有犯错的权利，而教师这种权利正在丧失，

教师被外界强加的道德框架所束缚，被迫承担更多的道德责

任。

2、社会教育责任的被动接收

社会教育是终生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个体不可能终

生在学校里学习，但必须踏入社会，并一直生活在社会中，

因此，个体的终身教育的落实，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社会教

育对学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教育三方，虽然社会教育不完

善，但基于学生群体的需求，其社会教育责任就被自然而然

的转嫁到学校和教师群体。例如，张翔指出社区教育的缺位

如“控辍保学”宣传、文化宣传、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甚至社

会风气净化等一些原本应由社区承担的社会教育责任，也部

分甚至全部转移到学校和教师身上。[7]社会教育责任的推卸

使教师责任内容逐渐宽泛。

3、家庭教育责任的托付

202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促进法》，指

出“家庭教育是指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

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

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培养、引导和影响”。[8]培养未

成年人做人的各种美德，关注其心理健康、帮助其树立正确

的人才观等这些责任家庭需要担负起来，让家庭教育实至名

归。但目前家长教育责任的缺位表现在家庭教育责任转移，

将教育子女的责任转移到学校、教师或祖辈身上。[9]很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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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现在主要表现为转移到学校尤其是教师群体身上。但是，

对于教师是否能够代替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内容上的教导，答

案是否定的。父母与教师二者角色本质上是不同的，是不可

以相互代替的，从责任属性来看，教师主要承担的是传授科

学知识的教学责任，父母更多承担的是道德品质上的育人责

任，二者之间不能够相互补位。

三、教师责任的“因过而后不及”

责任过度的“不及”有三层含义，一是使教师主体责任

的主动缺位；二是剥夺了教师的时间与精力，导致阻碍教师

自身的专业发展；三是加重教师职业倦怠感，四是对学生的

成长产生不良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是教师责任过度泛化的直

接结果的体现。

（一）教师应然责任的缺失

1、主动缺位

责任与问责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兄弟，在问责机制下，

更多的责任意味着受到问责的概率会更大，教师承担的是过

度的甚至还有本不该属于自己角色的责任。同时教师责任标

准不明，关于教师责任边界不以细化，让各方有了对教师问

责的理由。多方面的问责让教师无所适从，教师无法辨别应

然的教师责任，教师群体对自己的责任边界逐渐模糊，在此

过程中，教师逐渐对学生进行“三不管”，即不敢管、不愿

管、不再管，也就意味着教师主动放弃了自己应然的责任，

原本应当承担教育责任的教师越来越成为人们口中的“好好

先生”。

2、被动缺失

随着教师本应该教书育人的时间与精力被外界赋予的过

度在责任大部分占据，致使教师在自己的应然责任的承担心

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教师被多方责任裹挟，难以顾及到自己

本该承担的责任，有的教师想要担负，但因种种原因导致结

果也是低效的。

（二）制约教师自身发展

耐受力定律与最适度原则是教育生态学领域重要的基本

原理之一，徐颖、邓艳红等人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下指出任

何一个生态因子都有着使自己发展更好的上下限，教师作为

教育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生态因子，也不例外。[10]简言之，就

是说任何一种环境因子对每一个生物都有一个耐受性范围，

教师对所能承担的责任也存在一个适度范围，在一定范围教

师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对教师责任感与使命感有效的培养，对

教师自身品质的修炼，促进教师进行深入教育教学研究。

现实是教师被要求做更多的事情，承担不能承受之重，

各种外部考核让教师的日常工作更加繁琐和密集化，[11]占用

了教师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留给教师在教学方面的时间越来

越少，教学自由被无情剥夺，随之而来的是教师的教学水平

被迫处于停滞状态，教师难以在专业发展上寻求突破。

（三）加重教师职业倦怠感

近几年来，教师职业倦怠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过度

的压力使教师情绪、热情、积极的态度都被逐渐负面消耗，

教师责任内容的泛化的同时各种外界的问责，使教师身心都

受到折磨，逐渐消磨教师对该职业的激情与期望，教师会常

常出现消极的工作态度，长此以往，会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发

展，加重教师职业倦怠感。

（四）影响学生的成人与成才

教师最主要的责任是教书育人，由此看出，教师不仅在

学生学习上有责任，教师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也有育人的责

任，但实然是教师过度的责任使教师精力与时间大大减少，

教师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在学生发展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教

师在学生的发展过程中就在一定程度上缺位了。另一方面，

问责制度使教师在管教学生时战战兢兢，自然就会在无形中

主动的放弃对学生一定的管教权，但如果教师只管教授知

识，不进行责任范围内的育人，最终受伤害的将仍是各方集

宠爱于一身的学生本身。少年强则国强，学生的成人成才对

于国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教师的不敢管使学生在

成人方面的培养就会有所缺失，教师没时间打磨教学水平，

学生的成才之路也受到阻碍。

结语

盈满则亏，物极必反。面对教师责任突破“度”的限制

走向泛化的道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各方必须要予以重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的发展是人才支撑，人才的培养

靠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对教育有热情、有激情，

学生也会对学习、对未来充满动力，为此，教师责任的赋

予，切记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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